
    

 

 

 

长江流域防洪规划审查会在京召开 

陈雷出席会议并讲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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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1月19日，水利部组织的长江流域防洪规划审查会在北京召开。水利部副部长陈雷出席会议并讲

话。长江流域防洪规划审查委员会主任、水利部总工程师刘宁主持会议。 

    陈雷说，分析总结长江流域多年来的防洪经验，针对长江流域防洪存在的问题，根据流域和区域经

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贯彻治水新思路，深入

研究，科学规划，在长江流域已有防洪工程基础上，进一步做好流域的防洪规划，对于确保长江流域防

洪安全，强化洪水管理，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意义十分重大。 

    这次长江防洪规划编制工作范围广，成果丰富，采用了大量的新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。通过大量分

析论证及防汛实践，在充分肯定了原防洪规划的防洪指导方针及综合工程布局的基础上，在防洪体系中

增加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"封山植树、退耕还林、平垸行洪、退田还湖"的内容，使新的防洪体系更为

完善。 

    水利部邀请有关院士、专家37人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长江流域内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代

表，对《长江流域防洪规划》进行审查。去年，水利部完成了对海河、淮河和黄河流域的防洪规划审

查。 

    据了解，水利部将根据审查意见及时安排长江水利委员会会同流域内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水利厅

（局）对规划进行修改完善，在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人民政府意见后，正式上

报国务院审批。 

(李计初 邵自平  2005年1月19日 16:5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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